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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配合臺北市捷運系統環狀線東環段路線工程變更沿線土

地為捷運系統用地及捷運開發區主要計畫案」及「擬定臺

北市捷運系統環狀線東環段路線捷運開發區細部計畫案」

第 1次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

會議時間：中華民國 110 年 9 月 29 日（三）下午 14 時 0 分 

會議地點：市政大樓 2 樓北區 N206 審議室 

主席：馮正民委員(召集人)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郭泰祺 

出席委員及列席單位人員：（詳如後附） 

專案小組建議意見： 

一、 本計畫案經討論，建議依以下內容提請委員會審議： 

(一) Y35 站： 

1. 變更編號 1(出入口 B)，經市府說明本出入口係因

應民眾期待，爰於舊宗路西側增設之出入口，尚非

屬本站緊急逃生之必要設施。同意採納綜理表編

號 Y35-1 之公民團體陳情意見，不設置出入口 B，

請市府於後續細部設計階段，將捷運出入口 C 往

西連通之人行穿越服務功能納入考量。至於民眾

另建議於舊宗路一段路口、南京東路六段綠地用

地設置出入口，經市府說明，距離車站過遠亦不可

行。 

2. 另有關出入口 C，雖非本次都市計畫變更範圍，惟

民眾亦有陳情意見，請市府於後續細部設計階段，

以對於潭美國小校地影響最小之前提下進行設計。 

(二) Y37 站：變更編號 2、3、4、5，依公展計畫書、圖內

容。 

二、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依以下內容提請委員會審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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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Y35 站：綜理表編號 Y35-1，同本次會議建議意見第

一之(一)第 1點。 

(二) Y37 站： 

1. 綜理表編號 Y37-1，依本次會議市府回應。 

2. 綜理表編號 Y37-2，除建蔽率是否放寬將再做討論

外，其餘依本次會議市府回應。 

(三) Y39 站： 

1. 綜理表編號 Y39-1，依本次會議市府回應。 

2. 綜理表編號 Y39-3，依本次會議市府回應，另陳情人

所提容積獎勵不足疑慮，請捷運局向陳情人詳予說

明捷運開發區容積獎勵內容。 

三、 以下幾點，請市府檢討評估後，再提會討論： 

(一) 本案捷運開發區，原細部計畫公展方案，建蔽率為

50%+5%(經都市設計審議通過)，有關本次會議市府參

考綜理表編號 Y37-2 之陳情意見及市府 TOD2.0 政策

精神，擬修改建蔽率為不予規定一節，請捷運局、都

發局詳予評估各方案之優劣後再提會討論。 

(二) Y39 站變更編號 6，原公展方案為第三種住宅區(部分

六合綠地)變更為捷運系統用地，有關市府財政局建

議六合綠地全區變更為捷運開發區並以都市設計手

段提供居民開放空間一節，請市府評估該地區土地使

用之適宜性、公園綠地需求等提出新方案，並與地區

居民溝通後，再提會討論。 

(三) Y39 站變更編號 7、8，請市府另評估整併部分吳興街

583 巷 3弄，一併變更為捷運開發區之可行性，併同

相關土地使用規劃方案再提會討論。 

四、 有關捷運東環線各場站之周邊地區，建議市府另案納入

刻正辦理之 TOD2.0 計畫一併考量，併同訂定相關都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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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計準則、以引導周邊地區未來之整體發展。   

五、 下次會議先就以上第三點待檢討議題及相關公民或團

體陳情意見(綜理表編號 Y37-2、Y39-2)進行討論，再續

就以下 3點進行討論： 

(一) 主要計畫變更內容：變更編號 10 通風豎井及公設用

地多目標使用與捷運系統用地建蔽率與容積率等其

他規定事項。 

(二) 細部計畫內容：土地使用計畫、土地使用分區管制、

都市設計等。 

(三) 綜理表編號其他 1之陳情意見。 

散會（17 時 00 分） 

 

 


